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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新闻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群众信访举报
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十四批）

一
一、序号：7
二、受理编号：D3HA202312050050*
三、交办问题基本情况：新乡市新乡

县合河乡朱小郭村南侧，新乡市赛特化工
有限公司，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至厂区
深井内。此件为标*的重点件。

四、行政区域：新乡市新乡县
五、问题类型：水
六、调查核实情况：
关于“新乡市赛特化工有限公司废水

未经处理直接排放至厂区深井内”问题
经查，该举报问题不属实。该公司的

废水为生产废水和生活废水。生产废水
为车间冲洗及设备清洗废水，经收集后通
过蒸发釜蒸发处理不外排，蒸发后的蒸馏
废渣属危险废物，交由有资质的第三方公
司处置。调阅 2023 年危险废物转移联
单，已按要求转移危险废物；生活废水经
该公司化粪池收集后用于厂区的绿化保
湿不外排。该公司厂区只有一眼水井，位
于办公区西侧约15米处，为生活饮用水
井，生产厂区及厂区周边未发现其他水
井。调取该公司2022年厂区生活饮用水
井检测报告，检测结果未发现异常数据，
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现场
检查未发现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至厂
区深井内的情况。

对于“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至厂区
深井内”问题，2023年12月6日，新乡市生
态环境局新乡县分局委托河南省万华环
境检测有限公司，对该公司厂区内生活饮
用水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未发现异常数
据。该公司将检测报告在公司门口进行
公示，并向周边群众解释检测结果。

七、是否属实：不属实
八、办结目标：加大对该公司监管力

度，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各项污
染物达标排放，发现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依
规进行查处，为人民群众营造良好的人居
生活环境。

九、处理和整改情况：经调查处理，该
问题已于2023年12月11日办结。新乡
市政府责成新乡县政府相关部门对该企
业严格监管，并举一反三，对辖区内同类
型行业加大排查和监管力度，如发现违法
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十、是否办结：已办结
十一、责任人被处理情况：无

二
一、序号：16
二、受理编号：X3HA202312050060
三、交办问题基本情况：河南省新乡

市获嘉县城关镇岳庄村全体村民失去土
地，到信访局上访没有答复。

四、行政区域：新乡市获嘉县
五、问题类型：土壤
六、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２个问题。经调查

2个不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不属实。
（一）关于“获嘉县城关镇岳庄村全体

村民失去土地”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岳庄村现有农

民集体经济合作社成员2884人，产业集
聚区标准化厂房租金是该村主要收入来
源（220余万元），产业集聚区标准化厂房
占用该村工业用地共计305.67亩（其中一
期137.56亩，二期72.11亩，三期96亩），
该村耕地、林地、果树地及其他土地共计
857亩，人均0.3亩地，其村农民集体经济
合作社成员对上述857亩土地依法享有
使用权、经营权、管理权。经走访调查岳
庄村村民，未发现有侵占土地现象。

（二）关于“失去土地，到信访局上访
没有答复”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经到获嘉县城
关镇综治办、获嘉县自然资源局保障服务
中心和获嘉县信访局查询，均没有群众反
映岳庄村村民失去土地情况的问题。

七、是否属实：不属实
八、办结目标：获嘉县政府后续将对

岳庄村集体土地分配和使用情况加强管

理，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做好群众思
想工作。

九、处理和整改情况：下一步，获嘉县
政府将对岳庄村集体土地使用情况加强
管理，认真做好政策宣讲和群众思想疏导
工作。

十、是否办结：已办结
十一、责任人被处理情况：无

三
一、序号：28
二、受理编号：X3HA202312050043*
三、交办问题基本情况：新乡市辉县

市洪洲乡苏豫化工厂，环保手续与生产不
符，违法生产5年多，气味刺鼻、污水横流，
多次向环保部门反映无果，该企业叫嚣环
保局有人、随便告。此件为标*的重点件。

四、行政区域：新乡市辉县市
五、问题类型：大气
六、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4个问题。经调查2

个不属实、2个部分属实，整体上，举报问
题部分属实。

（一）关于“新乡市辉县市洪洲乡苏豫
化工厂，环保手续与生产不符”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
1.调查组2023年12月6日现场核查

时，该企业未生产，配套的大气污染防治
设施未运行，综合废水处理设施未运行，
污水总排口无废水外排，配套的废水、废
气自动在线监控设备正在运行。根据调
取该企业用电量、使用蒸汽量、在线监控
数据及询问现场负责人，该企业2023年4
月29日，因生产区后排厂房墙体着火，辉
县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对该企业下达了停
电停水通知，同时该企业向环保部门递交
了停产报告。7月26日，辉县市安全生产
委员会同意对该企业恢复临时用电，用于
进行安全改造和设备安装。该企业进行
安全改造过程中，需要将设备及管道内残
余物料先进行清除，再拆除更换管道。8
月16日，该企业向新乡市生态环境局辉
县分局递交复工报告，开始对设备物料进
行反应清除。2023年11月15日，因车间
设备改造向新乡市生态环境局辉县分局
提交停产报告，开始停产改造。

2.通过查阅该企业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排污许可证，该企业2017年10月进行了现状
环境影响评估，2017年10月16日办理环保清
改备案，2020年8月10日初次申领排污许可
证（编号 91410782MA44E1F7XF001P），
2023年8月9日排污许可证到期申请延
续，有效日期为2023年8月10 日至 2028
年8月9日。2019年该企业因民间借贷问
题，由新乡市常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代理
经营。经现场调查，该企业现场原料、产
品、生产工艺及提取的票据和现状环境影
响评估报告书、排污许可证信息一致，未
发现该企业环评手续与生产不符问题。

（二）关于“违法生产5年多”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调查组

2023年12月6日现场核查时，该企业未生
产，现场查看原料库储存原料、产品、生产
设备及公司财务票据与现状环境影响评
估报告书、排污许可证信息批复一致，生
产合法合规。经查阅历史案卷，该企业
2020年4月因存在“擅自增加生产设备，
与报告书建设项目内容不符，未依法开展
环境影响后评价”的环境违法行为，被原
辉县市环境保护局查处，于2020年5月19
日对其下达处罚决定书（辉环罚决字

〔2020〕第 154 号），处以 10 万元处罚。
2020年5月，企业已对与建设内容不符的
生产设备拆除。综上认定，该企业2020
年存在违法生产问题属实，违法生产5年
多的问题不属实。

（三）关于“气味刺鼻、污水横流”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1.调查组12月6日现场调查时，该企

业未生产。经对该企业生产区、厂界外四
周进行排查，厂界外四周未闻见气味，生
产厂区和综合废水处理设施污水处理池
处，有明显气味。该企业11月15日停产

后，车间设备因在进行安全改造过程中管
道拆除更换，拆下的管道存在明显气味。
污水处理池因顶棚破损，有气味外溢。

2.该企业综合废水处理设施排放口
已安装自动在线监控设备，处理后废水
排入辉县市格威特水务有限公司（污水
处理厂）进一步处理。现场发现碱液吸
收装置的喷淋塔底部管道存在少量碱液
跑冒滴漏现象（地面已硬化），未发现污
水横流现象。

综上认定，该企业气味刺鼻问题属
实，污水横流问题不属实。

（四）关于“多次向环保部门反映无果，
该企业叫嚣环保局有人、随便告”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经调阅12369
举报平台记录显示，2022年共受理对该企
业的举报件10起，2023年无该企业的举
报件。通过查阅环保举报办结单，其中8
件留有联系方式，核查人员均已第一时间
将调查处理结果反馈举报人，举报人均表
示满意。2件为匿名举报，调查处理结果
无法反馈当事人。所有受理对该企业的
举报件均第一时间已依法、依规进行处
理、回复，不存在反映无果情况。

七、是否属实：部分属实
八、办结目标：新乡市生态环境局辉

县分局将对该企业加大巡查力度和执法
力度，发现环境违法问题，将依法依规查
处，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九、处理和整改情况：经调查处理，该
问题已于2023年12月10日办结，具体情
况如下：

整改情况
关于“气味刺鼻、污水横流”的问题
1.该企业停产安全改造过程中拆下

的管道已移入有废气治理设施收集区域
存放。2.污水处理池顶棚有破损，已修补
完成。3.喷淋塔底部管道已维修到位，地
面已清理到位。目前，该问题已得到有效
解决。

十、是否办结：已办结
十一、责任人被处理情况：无

四
一、序号：34
二、受理编号：X3HA202312050059*
三、交办问题基本情况：河南永丰化

工有限公司平时生产的时候气味刺鼻。
严重污染地下水，多次向上级反映其废水
偷排问题，得不到解决。此件为标*的重
点件。

四、行政区域：新乡市获嘉县
五、问题类型：水
六、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2个问题。经调查1

个部分属实、1个不属实，整体上，举报问
题部分属实。

（一）关于“河南永丰化工有限公司平
时生产的时候气味刺鼻”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2023年9月
27日，因市场不景气，河南永丰化工有限
公司停产至今。经调取该公司2023年的
废气（非甲烷总烃、颗粒物）在线数据，均
未发现超标情况。2023年12月6日，现场
检查发现该公司生产车间个别窗户未关
闭，该公司在前段时间对反应釜设备进行
水性漆刷漆保养，车间内有轻微异味。经
12月6日对周边群众进行走访调查，均反
映该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不存在气味刺鼻
情况。综上，河南永丰化工有限公司在停
产期间对反应釜设备进行水性漆刷漆保
养，车间内有轻微异味属实，平时生产的
时候气味刺鼻不属实。

（二）关于“严重污染地下水，多次向
上级反映其废水偷排问题，得不到解决”
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该公司建设有
一座日处理能力100吨污水的污水处理
站，正常生产情况下日处理废水30吨，废
水处理工艺是“铁炭微电解+芬顿氧化”预
处理后，进入生化处理系统（UASB+A/O)，
后经厂管道进入获嘉县嘉盟污水处理有
限公司进行处理，并安装有废水在线自动

监控设施，在线检测因子为：PH值、COD、
氨氮、总磷，经现场核查及调取该公司废
水污染物近一年在线数据，未出现废水超
标情况。

2023年12月6日，新乡市生态环境
局获嘉分局执法人员现场对该公司取水、
排水进行排查，发现厂区南墙中段有一座
废弃农田灌溉井。经调查核实，该农田灌
溉井主要用于厂区南侧农田水利灌溉，已
长期废弃不用。执法人员立即对该灌溉
井水进行提样检测，检测结果为化学需氧
量40mg/L，氨氮0.2mg/L，总磷未检出，未
发现异常现象，同时现场核查未发现该公
司有偷排现象。

该公司事故应急池内积存水体约70
吨，经对事故应急池内及池外侧管道（东南
侧园区雨水管网）进行提样检测，检测结果
为：应急池内水体化学需氧量350mg/L，氨
氮 46.3mg/L，总磷 3.16mg/L；应急池外侧
管道内水体化学需氧量 331mg/L，氨氮
4.48mg/L，总磷1.03mg/L。

新乡市生态环境局获嘉分局立即对
该公司下达《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通知
书》，要求将废弃机井进行封堵，将事故应
急池及池外侧管道（东南侧园区雨水管
网）积存水体抽到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
目前，该公司已将该灌溉井封堵完成；已
将事故应急池及池外侧管道（东南侧园区
雨水管网）内积存水体抽到污水处理站处
理到位。

2023年12月6日，新乡市生态环境
局获嘉分局委托河南琢磨检测研究院
有限公司对该公司厂区地下水进行提
样检测，检测结果符合Ⅲ类水标准, 无
异常情况。

调阅2019年至今的12369、12345举报
件，仅12369生态环境举报热线2023年9月
20日省平台（编号230920410724010011）
曾接到“河南省新乡市获嘉县楼村附近，
永丰化工排放刺鼻异味，排放不达标，望
尽快核实处理”的举报件。调查结果为

“该公司近期生产正常，废气、废水污染
防治设施均运行正常，现场查看VOCs在
线监测数据正常，未发现超标现象，并对
楼村周边环境进行排查，未发现刺鼻异
味，群众举报的永丰化工排放刺鼻异味，
排放不达标情况不属实”，问题已办结。
因举报人匿名举报，无法将调查结果告知
举报人。

七、是否属实：部分属实
八、办结目标：对该公司加强日常监

管，同时举一反三，加大对获嘉县企业环
境监察力度，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九、处理和整改情况：经调查处理，该
问题已于2023年12月9日办结，具体情
况如下：

（一）整改情况
1.该公司已将窗户关闭到位。
2.该公司已将废弃农田灌溉井封堵

到位。
3.该公司已将事故应急池及管道内

积存水体抽到污水处理站处理到位。
（二）处理情况
针对问题，新乡市生态环境局获嘉分

局立即对河南永丰化工有限公司下达《责
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该公司
建立有效制度，加强日常管理，无论是否生
产都需要将门窗关闭，减少气味的散发。
将废弃农田灌溉井封堵到位，将事故应急
池及池外侧管道（东南侧园区雨水管网）内
积存水体抽到污水处理站处理到位。

十、是否办结：已办结
十一、责任人被处理情况：无

五
一、序号：39
二、受理编号：X3HA202312050042
三、交办问题基本情况：新乡市辉县

市冀屯镇后姚村两家小豆腐作坊无环保
手续；另有东北流村正茂食品加工厂气味
难闻、废水乱流。

四、行政区域：新乡市辉县市
（下转第三版）

（上接第一版）要做好山区道路特
别是临水临崖路段的管控工作，设立
安全标识，确保交通安全。要高度重
视大雪天气下建筑物安全工作，及时
检查建筑物特别是临时建筑物屋顶状
况，确保其完整性和结构稳定性，清理
雨水系统中的积雪和冰块以确保正常
排水，避免水滴渗漏和积水对建筑物
的损害，坚决避免建筑物坍塌带来的
重大隐患。要做好物资供应工作，确
保物资充足、物价稳定。要做好各方
面应急抢险工作，做到关键时刻拉得
出、用得上、顶得住。

“料寒从宽”，要把各方面的可能情
况都想到，并做足准备工作，但与“料寒
从宽”相反，“御寒”不能从宽、必须从
严，要以严的部署、严的要求、严的纪
律、严的检查、严的奖惩把各项工作落
到实处，绝不能失之于宽，使各项措施
停留在纸上，而使群众生活在冻馁之

中。各级领导干部要心系群众安危冷
暖，把最困难的群众放在心间，对最有
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念兹在兹，“时时
放心不下”，“处处坐立不安”，在群众
最需要的时候走到群众中间。群众最
有智慧、最有经验、最有办法、最有力
量，面对问题，要和群众一起商量解决
问题的办法，发动群众共同做好各项
应对工作。要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市
委、市政府各项工作部署落实落地而
不落虚落空。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眼下正是一年之末、岁寒之际，最能考
验党员领导干部是否有“松柏不凋”之
性、爱民为民之心、担当善为之能。寒
风凛冽、雪原茫茫中，走向群众的脚步
一定是最动听的足音，和群众在一起
的身姿一定是最动人的身影，为群众
解决困难、帮群众度过寒冬的努力一
定是最大的善政。

“料寒”务必从宽

12月15日上午，为保障群众交通出行安全，市人大常委会机关组织党员干
部到和谐公园南门广场开展清雪除冰志愿服务活动。大家不畏严寒，干得热火
朝天，赢得了来往行人的称赞。 李浩 摄

本报讯（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
海玲 文/图）近日，我市出现异常低温
雨雪天气，面对冰雪考验，行动是最好
的“融雪剂”。12月15日，市政府办公
室组织机关党员干部到牧野区红星社
区报到，积极开展“清雪除冰便民行，助
力社区暖民心”志愿服务活动（如图）。

活动中，市政府办公室党员干部
分工有序、齐心协力，经过近两个小时
的奋战，社区庭院和门前道路的冰冻
积雪被全部清理干净，为社区居民打
通了一条暖心护航的“便民路”。

下一步，市政府办公室将坚持以
“雪”为令，把做好防范应对雨雪冰冻
灾害作为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重
要实践，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
在心上，把为群众办实事落在具体行
动上，充分发挥机关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持续落实
好“双报到”要求，组织机关党员干部
积极投身清雪除冰行动，以实际行动
展现责任担当，努力当好市政府各部
门清雪战场的“排头兵”。

市政府办公室

清雪除冰 保障居民出行安全

一场大雪把新乡装扮得粉妆玉
琢，但也给居民出行带来诸多不便。
一大早，染织厂家属院的居民走出家
门时发现，院内道路上积雪已基本清
扫干净，带头扫雪的正是家属院议事
会会长付海涛。

因乐于助人、热情大方，又为家属
院自治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大家都亲
切地称他——热心肠的海涛“院长”。

染织厂家属院隶属红旗区公园北
街大东街社区，虽说有些年头了，属于
老旧小区，但路面颇为平整，车辆停放
有序，环境干净整洁，邻里和睦相处，是
一个为人称道的和谐、文明小区。“从前
可不是这样。”居民陈冬梅说，那时的家
属院环境脏乱差，地面坑洼不平，车辆
停放混乱，盗窃事件也时有发生。

硬件的“蝶变”始于几年前的旧城
改造，社区先后对家属院进行了电路、
自来水、排污、供暖等基础设施改造，
安装了门禁系统和监控设备，整个家
属院旧貌换新颜。如何治理好共同的
家园，让新容新貌持续下去？在社区
支持下，大家决定成立家属院议事会，
提高凝聚力，实现有序管理，经居民投
票，付海涛被推选为会长。

海涛上任以来，重在办实事。他

带领议事会成员安装了下水道滤网、
小区大门防护网，给大家带来了看得
见、摸得着的好处。

因为不会用智能手机，退休工资
认证让 70 多岁的崔书印犯了难。海
涛听说后，立即请教年轻人，他现学现
卖，“手把手”帮老人认证。半个月后，
退休工资顺利到账，老人逢人就夸海
涛是个“热心肠”。

邻里有矛盾，海涛甘当“调解员”。
前年有两家因车辆停放发生争执，还砸
坏了车子。海涛听说后上门调解，“要
想公道打个颠倒”，“远亲不如近邻”，他
摆道理、讲感情，促使两家握手言和，一
方还主动赔偿了车辆损失费。

群雁高飞头雁领。这几年的实践
证明，作为一个老旧小区，染织厂家属
院居民自治，无疑是成功的，而成功的
关键就是“头雁”付海涛率先垂范，带
领议事会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形成了

“头雁效应”，带动整个居民小区同心
同德、守望相助。

曾经搬离的居民又搬回来了，更多的
热心居民自愿加入到小区日常维护……
不图报酬的付海涛更是乐在其中，他笑
着说：“赠人玫瑰，手留余香。”④

（胡殿芳）

热心肠的海涛“院长”

本报讯 今年以来，卫辉市人社局
以“作风纪律大提升”活动为契机，聚焦
2022年“走流程”中梳理出的突出问题、
2023 年集中整治民生领域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出现的四项重点问题，扎实开
展“人社干部全员走流程”活动，解决企
业和群众“急难愁盼”，推动服务效能和
群众满意双提升。

坚持全员参与，确保取得实效。组
织本系统干部利用办理个人事务等有
利时机，采取“亲身办”“陪同办”的形
式，对高频业务、重点业务、投诉集中的
业务，从“申请、受理、审核、办结”各环
节进行“全流程”检验，结合政务服务

“好差评”机制，征求企业和群众建议、
了解诉求，确保活动实效。

坚持率先垂范，带头体验流程。局领
导班子成员对社会关注度高、群众反映强
烈的事项，以企业和群众办事视角全程体

验，查找社保、就业等重点业务板块存在
的问题，检验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掌上
办、就近办、跨省通办实际效果，推动人社
服务从“本地办”向“全域办”转型。

坚持立行立改，狠抓整改落实。对发
现的问题，按照“谁办理、谁负责、谁整改”
的原则，落实整改任务，能够立行立改的，
加快研究解决；不能及时解决的，要求限
时整改。目前，全局系统开展走流程29
人次，解决问题21条、群众诉求1条。

坚持建章立制，形成长效机制。适
时组织“回头看”“再体验”，逐项查缺补
漏。常态化抓好抓实行风建设，全面实
行“五制、四公开、三亮明”制度，推行服
务承诺、首问负责、限时办结及责任追究
制，实行领导班子成员窗口“带班”制
度。组织开展人社系统窗口单位业务技
能练兵比武活动，着力提升窗口单位经
办队伍业务素质和履职能力。（杜伟勤）

本报讯（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
海玲 通讯员 张晓楠）12月11日，省农
业农村厅公布了全省第三批省级“一村
一品”示范村镇名单，认定92个村镇为
河南省第三批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
镇。其中，卫辉市唐庄镇大司马村荞麦、
西代庄村黄瓜成功入选。

唐庄镇大司马村以种植技术成熟
的小杂粮种植为主导产业，主要种植
荞麦、豌豆、绿豆等大地作物。村内共
有1家农业公司、2家农民种植专业合
作社、1个家庭农场。依托河南纵创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大司马村逐步发展
壮大小杂粮产业，以“公司+种植专业
合作社+家庭农场+研发基地+农户”的
运营方式，示范种植新品种，推广“一
年三熟”的种植新模式，辐射带动周边
村民种植，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近年来，唐庄镇西代庄村主要发展

温室大棚蔬菜种植，主导产业以黄瓜种
植为主，现有200多座温室大棚。全村
共注册成立3家农民专业种植合作社，
以“合作社+公司+农户”的运行机制步入
了正规化管理轨道。其中，卫辉市通达
果蔬专业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
生产经营面积已达500亩，带动周边村
1500户农户种植蔬菜。该合作社注册
了无公害“通达”牌商标品牌，其“通达”
牌黄瓜、上海青、番茄、芹菜获得了省农
业农村厅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证书，
产品畅销各地，为西代庄村乡村振兴注
入了新动能，实现村庄产业“蝶变”，大大
提高了村民和村集体收入。

下一步，唐庄镇将继续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聚焦产业项目促进乡村发
展，持续擦亮“一村一品”特色名片，以
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有效助
推乡村全面振兴。

卫辉市唐庄镇两个村

入选第三批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
卫辉市人社局

人社干部走流程 工作质效大提升


